“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60周年”
上海市民游泳考级赛
竞赛规程
一、主办单位：上海市游泳协会
二、承办单位：沈坚强游泳俱乐部
三、协办单位：供应商
四、比赛日期和地点：
时间：2026-07-12（周日）上午9:00
地点：上海市静安区武宁南路48号
五、参赛人员：65岁以下（含65岁）中国公民（含港、澳、台），非中国籍公民须持有效期内护照。具有一定游泳基础，无重大疾病者。
六、竞赛分组及竞赛项目
	级别
	距离
	项目

	大师级（1级-3级）
	50米
	自由泳、蛙泳、仰泳、蝶泳

	
	100米
	

	
	200米
	自由泳、混合泳

	精英级（4级-11级）
	50米
	自由泳、蛙泳、仰泳、蝶泳

	
	200米
	自由泳

	精英级（12级-13级）
	25米
	自由泳、蛙泳、仰泳、蝶泳


八、参加办法 
（一）考核时间一年多次，实行等级分组进行一次性考核。未能参赛者，自动延期至下次赛事，每位运动员仅有一次补考机会。
（二）考核等级申请，参照上海市业余游泳等级证书考核标准，根据自身能力申请等级，通过考核后取得证书。
（三）运动员参赛前，必须向检录裁判员出示其参赛报名表，无报名者不得参赛。
（四）凡年龄、性别不符、冒名顶替或弄虚作假者，取消其考核成绩，报名费不退。
（五）每位运动员单次可报多个项目，报名费以每项收取。 
（六）通过上海市游泳协会官网公告报名（个人线上扫码报名、团体下载报名表邮箱审核报名），团体报名审核邮箱：shyyxh00@outlook.com。运动员需自行打印参赛责任书，赛事当天凭身份证/护照、参赛责任书至赛事签到处签到入场。
（七）报名时间：赛事公告为准，逾期不再办理。 
（八）收费标准：大师1-3级320元/项、精英4-13级280元/项。
九、竞赛办法 
（一）采用中国游泳协会最新审定公布的《游泳竞赛规则》及相关规定。 
（二）技术代表、仲裁、裁判长等由市游泳协会指派。 
（三）比赛采用一次出发，出发可以在跳台、跳台左右两侧、水下出发中任意选择一项。
十、关于未参赛运动员的规定 
    未参赛运动员自动顺延至下一期赛事，关注上海市业余游泳协会官网中相关开赛公告。 
十一、证书领取
比赛结束后运动员成绩可登录小程序或大厅成绩公示栏查询，达标运动员凭身份证或护照至签到处提交1寸报名照领取证书。关注上海市游泳协会领证通知。
十二、申诉与仲裁
[bookmark: _GoBack]运动员对裁判员的判决有疑问时，应先口头向总裁判提出询问。如仍有异议，须在该项比赛结束后30分钟以内，填写申诉书交总裁判，总裁判签署意见后将申诉书送交技术代表，技术代表召集仲裁委员对申诉进行复议和裁决。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。
十三、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。
十四、最终解释权归上海市游泳协会（赛事组委会）。

